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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七区的国家工作人员李琛（化名）请
来朋友，制造了共计 104 万元的借条，并让对方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决
借条成立后，李琛向检察机关申诉，想让检察机关更正自己的刑事罪责。
李琛的“聪明”，被检察机关以高科技识破借条为造假。检察机关“推翻”
了法院的判决。昨日，两位帮助好友造假的“好心人”也被警方拘留。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何涛

□晚报记者 张璇 张玉东/文 周甬/图

本报讯 昨日下午，一个刚出生一星期
的女婴被遗弃在杜岭街161号院门口，冻得她
哇哇直哭。

昨日下午3时20分许，杜岭街巡防队队员侯
春生、燕红限巡逻到杜岭街161号院附近时，隐约
听见有小孩儿的哭声。“哪有小孩啊？”两人找了半
天，才在院门口一个废旧的货架下面发现一个红
绿相间的包裹，包裹里一个穿着深色小碎花棉
衣、戴着白色小帽子的婴儿正在哭。

门卫发现后，赶紧让巡防队员抱着婴儿
到屋里取暖。巡防队员发现，包裹里是一个
女婴，女婴身上并没有明显缺陷，包裹里也没

有任何字条。包裹旁边有一个提兜，里面装
着几件小衣服和大半袋优博奶粉。“估计孩子
是刚被放在这儿的。”巡防队员摸了摸婴儿的
包裹，发现外层还是温温的。

“刚刚有辆白色的轿车在这儿停了。”据
现场一个目击者介绍，一辆白色轿车在院门
口停了一下，一个男子下车把包裹放在地上
后轿车很快就向西开走了。“看那车还挺高级
的，也不像是养不起。”随后，巡防队员报警并
找来了办事处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

“孩子太小了，最多一个星期。”工作人员
看了看女婴说。随后，杜岭街派出所的民警
将女婴送到了市儿童福利院。

线索提供 李新

经过多位专家借助高科技手段，确认了两
张借条系伪造。市检察院遂将毕某、赵某以涉
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以妨碍作证罪，对李琛进行立案侦查。之后
毕、赵二人据实供述了他们与李琛之间根本不
存在借款的事实，目的是为李琛制造虚假诉讼，
逃避之前他被判决的刑事罪责。他们当时只是

出于朋友情分。今年 9月底，市检察院将案件
转交郑州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检察院认为
2007年法院据以判决的主要证据系伪造，应依
法予以纠正，并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
诉。前日，原法院的判决被确认无效，而两位帮
助造假的热心人毕某和赵某被拘留。

线索提供 王娜

检察院抗诉，两位“热心人”被拘留

2005年 4月上旬，李琛被二七区人民法院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满后，李琛为达到逃避财产不明罪责的目
的，先后找到与自己关系要好的朋友毕某、赵
某，征得二人同意后，李琛与毕某商定共同伪
造了一份借款协议，证明李琛曾向毕某借款70
万元，并将协议的落款时间提至对其刑事处罚

前的 2001年 1月份；赵某则按照李琛的要求，
写了两份“借给”李琛共计 34万元的借条。之
后毕某、赵某以与李琛存在借贷纠纷为由，分
别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李
琛偿还二人所借款项。2007年底，法院认为借
条真实，一审判决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李琛应
当承担还款责任。

2007年判决生效后，李琛根据这两起民事
诉讼的判决结果，以检察机关认定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指控其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成
立为由，向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由于
一审法院判决李琛民事诉讼胜诉的主要主据是
双方的借款协议和借条，为慎重起见，郑州市人
民检察院在对李琛的刑事申诉案件进行复查过

程中，特委托鉴定机构对案件的借款协议进行
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运用高科技手段，鉴定
出两张借条和借款协议的签字形成时间，并非
协议落款的2001年，而是在2004年6月以后形
成的，鉴定书从形式上证明了借款协议存在虚
假性。对李琛所持赵某写的欠条，郑州市人民
检察院也认为存在诸多疑点。

寒风中，女婴被弃小区门口


